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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蔡易勲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23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au349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401482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函（含附件）影本及「身心調適假」圖卡各1份 

(39727584_1140148213_1_ATTACH1.pdf、39727584_1140148213_1_ATTACH2.
pdf、39727584_1140148213_1_ATTACH3.pdf、39727584_1140148213_1_ATTACH4.
pdf、39727584_1140148213_1_ATTACH5.pdf、39727584_1140148213_1_ATTACH6.
pdf)

主旨：有關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

法」，業經行政院於114年10月9日以院授人培字第

11400212791號令修正發布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114年10月9日院授人培字第11400212793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及本府人事處製作之「身

心調適假」圖卡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蘭州國中 1141013

*OPAA114600749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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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7499  
主旨：有關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」，業經行政院於114年  
10月9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1400212791號令修正發布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涂睦蘭 送陳/會 114/10/13 13:26:06  
擬：     
一、增訂身心調適假，每年准給3日，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；請超過規定日數之事  
假 前 ，應先請畢慰勞假及補休，機關長官應綜合考量 相關因素後， 審慎決定是否給假   
。 （修正條文 第三條)     
二、 為期明確， 酌修二月以後到職之初聘僱人員，其到職次年 一月 之慰勞假日數計算   
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）     
三、 增訂 未具慰勞假三日資格者，每年給予慰勞假三日 之相關規定 。（修正條文第五  
條）     
四、 為期明確及避免適用歧異，酌修 聘用住院醫師慰勞假年資 採計 之規定 。(修正條文  
 第 六 條     
五、 本辦法除第三條有關身心調適假部分自一百十四年十月十日施行外，自一百十五年  
一月一日施行。（修正條文 第九條 )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及文存。   

2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校長 黃偉鵑 決行 114/10/14 16:19:53  
可   


